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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洛杉磯香港論壇』就《基本法》二十三條立法一事，曾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至信特區政府，列舉種種理由，希望特區政府將此立法延擱至香港該有的全民直選之後。可是特區政府漠視民意，在香港經濟最低迷之時硬銷《基本法》二十三條立法，本論壇深表遺憾。
本論壇不能理解為何諮詢意見書的分類方法可以錯漏百出。特區政府胡亂將市民及團體所提交的意見書分類並匯編成冊，實難推卸誤導社會大眾之責，亦對諮詢意見書諸位作者非常不敬。然而，《基本法》二十三條立法對香港社會各界影響之深遠，特區政府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，聆聽各階層的意見。可惜事與願違，處理意見書官員們的『交差』及官僚心態表露無遺，絕非是行政長官所提倡的『問責制』官員應有的表現。
此外，對於特區政府不顧社會各界強烈反對，堅持於二月二十六日向立法會提文『國家安全(立法條文)條例草案』(所謂藍紙草案)，『洛杉磯香港論壇』認為特區政府絕對不尊重廣大市民及法律專業團體的意見，一意孤行，有損香港作為一個自由、開放的社會的聲譽。

再者『洛杉磯香港論壇』對於草案條文中，引入缺席聆訊的規定深感憂慮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以國家安全為理由，在處理取締政治組織上訴時進行缺席聆訊。可是，被取締的組織在不知悉取締的理由或證據，而又不在場的話，那麼如何進行上訴？這樣的上訴機制形同虛設，根本不能保障香港市民的結社自由。更甚者，這和『秘密審訊』無異！

若『國家安全(立法條文)條例草案』獲通過，對於作為香港成功基石的法治精神，也會因此蕩然無存，並且大大踐踏香港市民的基本人權，將香港推向白色恐怖的邊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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